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印发《北京市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命名和管理办法（试行）》 的

通知

（2023 年 12 月 28 日京文旅发 132 号发布，发布之日起实施）

各区文化和旅游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宣传文化部，首都

图书馆、市文化馆：

为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健全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策，着力培育扶持群众文

化艺术特色品牌团队，推动全市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

感，市文化和旅游局研究制定了《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命名和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施行。请各区、各单位

结合实际，突出特色，纳入年度工作重点，强化保障，抓好

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3 年 12 月 28 日

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和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完善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北京市乡镇（街道）民间文化艺术

特色品牌，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根据《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命名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概念范围】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是指经市文

化和旅游局认定命名，具有鲜明特色、群众喜闻乐见、广泛

参与和有较大影响的民间文化艺术所在的乡镇（街道）。

本办法所称民间文化艺术，是指美术、书法、音乐、舞蹈、

戏剧、曲艺、杂技、民俗、体育、游艺等传统文化艺术门类

（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包括现当代兴起的摄影、合

唱、油画等其它文化艺术形式。

第三条【设立和频次】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是市文化

和旅游局设立的市级群众文化品牌项目，每 3 年命名一次。

第四条【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立足新时代



文化使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优

秀民间文化艺术更好融入社会、融入群众、融入生活。坚持

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体现群众的主体性、参与性和

创造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旅游获得感、幸福感。

第五条【申报条件】申报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应具

备以下条件：

（一）【前置条件】已被区文化和旅游局列为区级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

（二）【影响力】本乡镇（街道）依托特有民间文化艺术

资源，充分利用节假日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

域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且被当地群众普遍熟知和认同，群

众参与率较高，对当地群众文化生活具有较大的引导作用。

民间文化艺术资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应有完备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度和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实践富有活力，当地群众文化认同感较强。

（三）【活动场地】具备经常开展活动的设施场地。

（四）【团队情况】拥有稳定的乡镇（街道）级品牌特色

团队，并具有完整的管理、排练、创作、服务、活动和保障

等制度。



（五）【代表人物】乡镇（街道）级品牌特色团队应有代

表人物，在本地区知名度较高，代表性成果须在区级或以上

展览、交流、演出、发表或获奖。

（六）【活动情况】特色团队经常性开展民间文化艺术创

作、演出、展示、培训、交流等活动，进校园、进社村、进

军营、进企业，服务居民村民。

（七）【政府重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高度重

视，制定出台发展规划，纳入年度重要议事日程和重点任务，

强化保障，加大对人、财、物等支持帮扶力度，不断推动做

大做强。

（八）【特色引领】在积极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加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村社和谐稳定，推动文旅融合，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推进产业发展等方面探索新路径，在体

制机制、服务方式和手段创新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具有一定

的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

第六条【申报程序】凡符合第五条规定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可向上一级文化和旅游部门逐级申报北京市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

第七条【申报名额】按照总量控制、确保质量、均衡发展、

突出特色、宁缺毋滥的原则，每届 20 个左右。



【择优推荐】市文化和旅游局择优向文化和旅游部推荐参

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第八条【启动】市文化和旅游局向各区印发通知，启动申

报工作。

第九条【申报主体】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为申

报主体，向所在区文化和旅游局申报。

第十条【初审】各区文化和旅游局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区

实施办法，负责统筹指导、组织命名本区的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并按照相关要求，对申报对象进行审查，选拔推荐，集

中申报。

第十一条【命名程序】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审命名

程序：

（一）区文化和旅游局提出本区的推荐名单；

（二）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专家组，采用多种方式对申报

对象进行考察和综合评审，提出建议名单；

（三）向社会公示建议名单。

（四）根据公示结果，经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办公会批准

同意后，公布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

第十二条【公平原则】开展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定

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接受社会监督，确保

风清气正。



第十三条【评审纪律】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审专家

和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参评单位以及相关部门的宴请和请托，

不得接受赠送的任何形式的财物礼品，不得徇私舞弊。

第十四条【弄假处理】申报单位应按要求如实填报材料，

不得弄虚作假。如有不实或虚报现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通

报批评、取消参评资格、取消命名等处理。

第十五条【提供服务】被命名的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应依托本地民间文化艺术资源，组织开展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创作、交流展示、传播推广和下基层演出活动，培育民间文

化能人和民间文化艺术特色团队，面向中小学生和居民村民

开展民间文化艺术教育普及活动，提高民间文化艺术品牌项

目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当地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第十六条【经费保障】北京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相关

经费应纳入区、乡镇（街道）年度财政预算，确保长效发展。

第十七条【非遗保护】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要求，北京

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区文

化和旅游局、乡镇（街道）应注重其整体性和传承性，在提

供传承场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保存实物资料

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



第十八条【复核检查】市、区文化和旅游局加强过程管理，

分别对已命名的市、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进行复核。对于已

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将取消命名资格。

第十九条【专项扶持】区文化和旅游局应优化整合现有资

源，在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建设规划、场地提供、人才培训、

宣传推广、项目安排、资金保障等方面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社会参与】鼓励社会各界采取多种方式，参与、

支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十一条【加强宣传】市、区文化和旅游局和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本区域内的民间文化艺术加强宣

传推广，扩大影响力，传承创新，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其中。

注重民间文化艺术资源的数字化保护，支持建设民间文化艺

术资源数字库，在线上平台展示传播。

第二十二条【解释】本办法由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施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